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对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6 年度财务报告

的审计机构。2017年 4 月 24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向本公司

提交了《2016年度审计报告》。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2016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一、原文如下： 

“一、无法表示意见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机床公

司）合并及公司财务报表，包括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6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

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不对后附的昆明机床公司合并及公司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由于“形

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部分所述事项的重要性，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

计证据以作为对合并及公司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 

 

二、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 

 

1、涉及存货的事项 

我们在对昆明机床公司存货-产成品执行监盘程序时，发现存在存货不实的

情况，随后公司对 2013 年-2016年存货问题进行自查（含账外存货）。基于昆明

机床公司对 2013 年-2016 年间存货自查现阶段结果，如财务报表附注四、27 所

述，对与存货相关项目的前期会计差错在 2016 年度财务报表中进行了更正及披

露。 

经昆明机床公司自查，账外产成品存货各年末结存情况为：2013 年末账外

产成品共 160 台，结存金额为 119,821,912.53 元；2014 年末账外产成品共 184



台，结存金额为 173,819,171.10元；2015年末账外产成品共 128台，结存金额

为 122,223,799.03元；2016年末账外产成品共 94台，结存金额为 63,663,520.74

元。 

我们对昆明机床公司存货自查结果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由于公司未提供更

正后 2013-2015 年末存货与原列报差异事项的完整证据，且昆明机床公司缺少

2013-2016 年间账外存货收发存证据或其他可靠的替代性证据。截止审计报告日，

我们未能取得充分的证据，证明账外存货流转及由此发生的经济业务的存在及完

整性，从而无法认定存货更正数据的准确性及对 2016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2、涉及销售收入的事项 

我们在对昆明机床公司收入执行审计程序时，发现销售收入存在虚计及跨期

问题，随后公司对 2013 年-2016年收入问题进行自查。基于昆明机床公司对 2013

年-2016 年间收入自查现阶段结果，如财务报表附注四、27所述，对与收入相关

项目的前期会计差错在 2016年度财务报表中进行了更正及披露。  

我们对昆明机床公司与收入问题自查更正相关的往来款项追加核实程序。截

止审计报告日，2016 年末回函不符应收账款 1237 万元，未回函应收账款 2588

万元，回函不符预收账款 3956万元，未回函预收账款 4363万元。由于我们未能

取得充分可靠的替代证据，证明更正后应收账款和预收账款的真实及准确性，从

而无法认定应收账款和预收账款更正数据对 2016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3、与重要子公司相关的事项 

（1）子公司-西安交大赛尔机泵成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安赛尔

公司），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合并资产总额为 228,933,010.85 元，净资产为

-34,942,869.66 元，2016 年度合并销售收入为 24,899,406.03 元，净利润为

-68,470,136.56元。 

我们在执行审计程序时，发现西安赛尔公司 2016 年账面记录以银行承兑汇

票从第三方非金融机构取得借款 662万元，以现金方式存入西安赛尔公司银行账

户，部分借款业务相关的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存在票据到期日等信息的涂改痕迹。 

我们在执行审计程序时，发现孙公司--长沙赛尔透平机械有限公司存在私设



多个财务账套的情况。 

针对以上问题，昆明机床公司进行了专项核查。但截止审计报告日，我们未

能获取昆明机床公司对于两家公司违规事项的核查结论，也无法执行进一步审计

程序，无法合理判断存在问题对昆明机床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4、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事项 

昆明机床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22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云证调

查字 2017004 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反证券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由于该立案调查尚未有最终结

论，我们无法判断立案调查结果对昆明机床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程度。 

 

三、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所述，近三年的净利润为

负，且于 2016年 12月 31日，昆明机床公司流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 20,268，973.32

元，累计未弥补亏损 258,488,508.63元，资产负债率为 80.99%。昆明机床公司

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但其持续经营能力仍然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对上述事项予以关注。 

 

二、对于上述无法表示意见事项，董事会说明如下： 

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所涉及的上述事项是存在的，公

司重视上述事项对公司产生的不良影响。 

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

目前正在接受中国证监会的调查，结论尚不明确，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

调查，力争早日核查完毕。 

公司董事会将认真研究对策，尽早解决公司目前面临的问题，维护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说明。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